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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

自然和技术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

电子设备的项目和设计工程

;

单种类金属产品的生产

;

使用简易方法

进行金属加工

;

用于经济领域的设备生产

;

仓储

;

电脑服务

;

电脑数据处理相关的业务

;

信息试验、测定、分析和检查

;

管理

服务

;

商务、管理和经济咨询业务等。

经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35,956,167.67

元

,

负债

31,735,261.55

元

,

资产负债率为

88%;2015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45,411,976.18

元

,

净利润

3,356,136.03

元。

(

五

)

软控

(

美洲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美国特拉华州

法定代表人

:

郑江家

注册资本

:10

美元

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

橡胶制品、机械设备、模具、计算机软硬件、集成电路、自动化与信息化系统、网络及监控工程、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相关服务

;

轮胎循环利用相关装备、材料、产品、技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

以上

业务的技术服务、咨询和培训、项目的投资管理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经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141,036,855.57

元

,

负债

131,405,314.29

元

,

资产负债率为

93%;2015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87,073,851.25

元

,

净利润

-28,332,797.60

元。

(

六

)Davian Enterprises LLC

注册地址

:

美国田纳西州

法定代表人

:Mike Evans

注册资本

:10

美元

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

一切合法业务。

经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39,954,815.60

元

,

负债

17,185,710.54

元

,

资产负债率为

43%;2015

年实现营

业收入

69,069,358.22

元

,

净利润

1,022,332.90

元。

(

七

)WYKO Tire Technology (UK) Ltd.

注册地址

:

英国西米德兰兹郡

法定代表人

:

郑江家

注册资本

:10

英镑

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

一切合法业务。

经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1,624,374.04

元

,

负债

978,410.19

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0%;2015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4,145,338.91

元

,

净利润

10,155.99

元。

(

八

)TMSI LLC

公司持股比例

:85%

经营范围

:

轮胎测试、测量产品的制造。

经审计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55,134,423.79

元

,

负债

74,636,425.40

元

,

资产负债率为

135%;2015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14,215,386.52

元

,

净利润

-14,770,959.45

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2003]56

号

)

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

发

[2005]120

号

)

相违背的情况。此次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

,

开展业务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33,742.25

万元

,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90%;

其中公司对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8,233.25

万元

,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27%;

公司对外担保的余额

9,009

万元

,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11%;

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6,500

万元

,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52%

。

本公告中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为银行授信和产品销售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789,353.20

万元

(

其中

欧元汇率按

1

欧元

= 7.3383

元人民币计算

),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84.92%;

其中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银行

授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689,353.20

万元

,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1.49%;

公司为产品销售对外提供的担保额度

为

100,000.00

万元

,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3.43%

。

五、独立董事意见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我们认为

,

公司同意为子公司使用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并为其及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及土地房产抵押

,

有利于子公司筹措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

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

公司开展回购担保销售业务

,

有利于开拓市场

,

提高市场占有率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内容

,

同意上述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73� � �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9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

在青岛市郑州

路

43

号软控研发中心会议室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现就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会议召集人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四

)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2

日至

2016

年

5

月

13

日。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

15:

00

至

2016

年

5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

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10

日。

(

七

)

出席对象

: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凡

2016

年

5

月

1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

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

八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青岛市郑州路

43

号

,

研发中心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

、《关于公司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

(

二次修订稿

)

的议案》

8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9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制度

>

的议案》

10

、《关于

2016

年度销售业务回购担保总额管理的议案》

11

、《关于向农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8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向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6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13

、《关于向建设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4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14

、《关于向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15

、《关于向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4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16

、《关于向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17

、《关于向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

案》

18

、《关于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19

、《关于向招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20

、《关于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21

、《关于向青岛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22

、《关于向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23

、《关于向华夏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24

、《关于向汇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25

、《关于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的议案》

26

、《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4,000

万欧元及或等值美元授信额度并为海外子公

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27

、《关于同意海外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4,000

万欧元或等值美元的融资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28

、《关于同意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融资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

议案》

29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9.1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9.1.1

选举袁仲雪先生为公司董事

29.1.2

选举张君峰先生为公司董事

29.1.3

选举宋波先生为公司董事

29.1.4

选举鲁丽娜女士为公司董事

29.2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9.2.1

选举许春华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29.2.2

选举荣健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29.2.3

选举张艳霞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3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1

选举薛红丽女士为公司监事

30.2

选举孙志慧女士为公司监事

上述议案

7

至议案

8

、议案

10

至议案

28

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进行审议。

上述议案

29

、议案

30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

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进行累计投票。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将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细内容登载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持股

5%(

不含

5%)

以下的股东。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参与现场会议的股东的登记办法

(

一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

二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

三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

四

)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

五

)

登记时间

:

自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

2016

年

5

月

12

日

(

上午

9:00

至

11:30,

下午

14:00

至

16:30);

(

六

)

登记地点

: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法务部

邮寄地址

:

青岛市郑州路

43

号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法务部

(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邮编

:266042

传真

:0532-84011517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

2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3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4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０７３

软控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输入买入指令。

(2)

输入证券代码

362073

。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每

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29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29.00

元代表对议案

29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29.01

元代

表议案

29

中子议案

①,29.02

元代表议案

29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对于选举董事、监事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

,

如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选举

,

需设置为两个议案

,

如议案

29

为选举

非独立董事

,

则

29.01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

,29.02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

,

如议案

30

为选举独立董事

,

则

30.01

元代表第一位

候选人

,30.02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

,

依此类推。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

＠

价格（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６．００

７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制度

＞

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销售业务回购担保总额管理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向农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向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关于向建设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关于向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关于向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５．００

１６

《关于向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６．００

１７

《关于向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７．００

１８

《关于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８．００

１９

《关于向招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９．００

２０

《关于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０

２１

《关于向青岛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１．００

２２

《关于向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２．００

２３

《关于向华夏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３．００

２４

《关于向汇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４．００

２５

《关于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５．００

２６

《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欧元及或等值美元授信额度并为海外子公司使用该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６．００

２７

《关于同意海外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欧元或等值美元的融资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７．００

２８

《关于同意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２８．００

２９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９．００

２９．１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９．０１

累积投票制：

１

、在“可表决票数总数”范围内，可把表决票数投给一名或多名候选人；

２

、请在括号内填写具体数字， 勿用“

√

”表示；

３

、投给

４

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

可表决票数总数：

４×

持股数

＝

可用票数。

２９．１．１

选举袁仲雪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９．０１

２９．１．２

选举张君峰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９．０２

２９．１．３

选举宋波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９．０３

２９．１．４

选举鲁丽娜女士为公司董事

２９．０４

２９．２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０．００

累积投票制：

１

、在“可表决票数总数”范围内，可把表决票数投给一名或多名候选人；

２

、请在括号内填写具体数字， 勿用“

√

”表示；

３

、投给

３

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

可表决票数总数：

３×

持股数

＝

可用票数。

２９．２．１

选举许春华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３０．０１

２９．２．２

选举荣健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３０．０２

２９．２．３

选举张艳霞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３０．０３

３０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１．００

累积投票制：

１

、在“可表决票数总数”范围内，可把表决票数投给一名或多名候选人；

２

、请在括号内填写具体数字， 勿用“

√

”表示；

３

、投给

２

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

可表决票数总数：

２×

持股数

＝

可用票数。

３０．１

选举薛红丽女士为公司监事

３１．０１

３０．２

选举孙志慧女士为公司监事

３１．０２

注

: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

对总议案

100.00

元进行投票视为对议案

1

议案

28

表达相同意见。对总议案的投票对议案

29

、

议案

30

无效。

(4)

输入委托书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议案

29

至议案

31),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

公司股东应当以

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积

)

为限进行投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Ａ

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

Ｂ

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 …

合 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议案

29

至议案

31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

其中

:

对非独立董事表决时

,

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

4

票选举票数

;

对独立

董事表决时

,

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

3

票选举票数

;

对监事表决时

,

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

2

票选举票数。选举票数可

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散使用

,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对应的有效表决票总数

,

否则选票无效。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

拥有选举票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弃权。

(5)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6

、计票规则

:

(1)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有效

表决票进行统计。

(2)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

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

,

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先投票的一

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未投票表决的议案

,

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然

后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7

、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

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服务密码可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

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

。

2

、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请数字证书的投资

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

15:00

时至

2016

年

5

月

13

日

15:00

时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人

:

孙志慧、王倩

联系电话

:0532-84012387

六、备查文件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七、附件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0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代为行使表决权。

如无作明确指示

,

则由本公司

(

本人

)

之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委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

(

身份证

)

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6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2016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８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９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制度

＞

的议案》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销售业务回购担保总额管理的议案》

１１

《关于向农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２

《关于向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３

《关于向建设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４

《关于向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５

《关于向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６

《关于向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７

《关于向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８

《关于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９

《关于向招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０

《关于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１

《关于向青岛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２

《关于向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３

《关于向华夏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４

《关于向汇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５

《关于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６

《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欧元及或等值美元授信额度并为海外子公司使用该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７

《关于同意海外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欧元或等值美元的融资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２８

《关于同意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２９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９．１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９．１．１

选举袁仲雪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９．１．２

选举张君峰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９．１．３

选举宋波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９．１．４

选举鲁丽娜女士为公司董事

２９．２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９．２．１

选举许春华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９．２．２

选举荣健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９．２．３

选举张艳霞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３０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薛红丽女士为公司监事

３０．２

选举孙志慧女士为公司监事

注

:

请委托股东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意见

,

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

”

;

每项均为单选

,

不选或多选均

视为委托股东未作明确指示。

证券代码:002073� � �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0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

2015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文件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2015

年年度报告摘

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及《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的有关规定

,

公司定

于

2016

年

5

月

5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互动平台举办

2015

年年度

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关系管理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

与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

2015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成员如下

:

董事长袁仲雪先生、财务总监、副总裁龙进军先生、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鲁丽娜女士及独立董事姜省路先生、保荐机构代表江岚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73� � �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1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恢复审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

拟对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

定价基准日等内容进行调整。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申请中止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查

,

并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160107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

知书》

,

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的中止审查申请。

2016

年

4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向中国证监会申报

了《关于恢复审核软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报告》

,

并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

(160107

号

)

。中国证监会认为公司的申请符合恢复审查条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

,

决定恢复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0日

2016年 4月 2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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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0� � �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7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单独

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东风东路

745

号之二金广大厦二楼会议室

（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30

（

4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

9:30-

11:30

和

13:00-15:00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00-

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5:00

中的任意时间。

（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钿隆先生

（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05,909,048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3.8126%

。

（

1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224,395,508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24.8028%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

39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81,513,

54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9.0098%

。

（

3

）通过委托独立董事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0

人，代表股份数

0

股，占参会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

4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43

人，代表股份

86,946,983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9.610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0,087,0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210%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45,007,92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128%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1,124,943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45,007,922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公司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2,525,34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39%

；反对

3,383,705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3,563,278

股；反对

3,383,705

股；弃权

0

股。

9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16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项一：《

2015

年与广东省广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钿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84,152,3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3%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7%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二：《

2015

年与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钿隆、何滨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274,344,9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三：《

2015

年与合肥电视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夏跃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95,287,53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四：《

2015

年与南京广电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夏跃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95,287,53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五：《

2015

年与武汉电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夏跃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95,287,53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六：《

2015

年与肇庆市广新汇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47,585,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14%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6%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七：《

2015

年与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47,585,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14%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6%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八：《

2015

年与广东广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47,585,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14%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6%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九：《

2016

年预计与广东省广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钿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84,152,3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3%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7%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十：《

2016

年预计与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钿隆、何滨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74,344,9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10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0,087,0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210%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45,007,92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128%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1,124,943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45,007,922

股。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13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信信扬法字（

2016

）

71

号

致：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

指派刘敏、李梦珊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参加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广州市东风东路

745

号之二金广大厦二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进行公告，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实进行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该次董事会决定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广州市东风东路

745

号之二金广

大厦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

、

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董事会分别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广东省广

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时间、 地点、议题、参会人员、投票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等重要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广州

市东风东路

745

号之二金广大厦二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钿隆先生主持。网络投票时间为：（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

9:30-11:30

、

13:00-15:00

；（

2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5:00

中

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通知》载明的内容一致。

根据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8

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305,909,048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3.8126%%

。本所律师已核查了上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

权委托书。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81,513,54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9.0098%

。通过网络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

、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理人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43

人，代表股份

86,946,983

股。

4

、列席人员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负责召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题是：

1

、审议《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审议《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审议《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审议《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审议《关于

2016

年公司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9

、审议《关于

2015

年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16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13

、审议《公司

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14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题与《通知》载明的内容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

果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0,087,0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210%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45,007,92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128%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1,124,943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45,007,922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公司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2,525,34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39%

；反对

3,383,705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3,563,278

股；反对

3,383,705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16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项一：

2015

年与广东省广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284,152,3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3%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7%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二：

2015

年与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274,344,9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三：

2015

年与合肥电视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295,287,53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四：

2015

年与南京广电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295,287,53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五：

2015

年与武汉电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295,287,53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六：

2015

年与肇庆市广新汇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47,585,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14%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6%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七：

2015

年与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47,585,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14%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6%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八：

2015

年与广东广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47,585,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14%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6%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九：

2016

年预计与广东省广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284,152,3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3%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7%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议项十：

2016

年预计与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274,344,9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1%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9%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10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0,087,0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210%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45,007,92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128%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1,124,943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45,007,922

股。

1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12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13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14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5,094,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9%

；反对

814,118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6,132,865

股；反对

814,118

股；弃权

0

股。

经核查：

1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对审议议题逐项进行表决。

2

、现场会议的计票及监票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3

、现场会议计票完毕后即于大会现场公布了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结果。

4

、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对参与本次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表决

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和本所律师签字盖章后生效。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林泰松 律师

见证律师：

刘 敏 律师

李梦珊 律师

2016年4月21日


